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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居民住区是一个人类发展的重要难题。联合国人居署报告显示：2010

年世界贫民窟人口接近全球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，已达到 8.276亿人，而且这一

数字还在迅猛增加。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加速过程，面对

汹涌而至的低收入人口向城市聚集，如何妥善解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，国家

急需经过实践检验的，具有可操作性的举措。 

辽宁省从 2005 年开始，用 4 年时间改造完成 1 万平方米及以上集中连片棚

户区 2910 万平方米，新建成套住宅建筑面积 4400 多万平方米，改善了 70.6 万

户、211万人的住房问题，几乎相当于联合国对贫民窟改造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

年均总量的近 2倍，改造规模大、改造时间短、解决人口多、完成比例全、投资

效率与满意程度高，创造了世界奇迹。 

辽宁棚户区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矿业工人居住的工棚区，多数位于矿山

周围，远离城市中心区，地理位置较差。并且棚户区在建成之初只作为临时建筑，

并没有考虑后续开发问题，所以基础设施非常简陋，周边环境恶劣，交通不便。

其中困扰棚户区住房开发主要有三大难题：第一，待开发的棚户区数量多、面积

大。第二，棚户区远离市区、市场开发难度大。第三，棚户区周边缺乏公共服务

设施，难以吸引开发商。 

一、辽宁棚户区改造住房开发模式 

（一）整体拆迁，梯次推进的棚户区拆迁 

各市对集中连片棚户区进行不留死角的整体拆迁，消除隐患，彻底解决棚户

区问题。为了保证棚改拆迁工作扎实稳妥地进行，各市对棚户区全部居民进行逐

户摸底动员，提高了拆迁效率。在拆迁的过程中，各市对棚户区进行梯次拆迁，

让城市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消化拆迁人口。在居民搬迁时，根据搬迁的先后顺序，

给予一定的搬迁奖励或优先选房权，有力的推动了搬迁工作顺利进行。同时，棚

户区改造采用合理补偿，保证公平的拆迁措施，用拆迁房屋面积换取新建回迁房

面积，积极帮助居民解决具体困难，赢得了居民对拆迁工作的配合与支持。 

（二）先大后小，分类开发的棚户区建设 

辽宁省针对连片棚户区面积大、人口多的特点，采用先大后小的开发顺序，

开展高效率的大面积规模建设，优先解决连片棚户区。由于连片棚户区面积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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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集中，便于开发单位集中建设，有效的提高了施工效率。大面积棚户区改造

完成后可以容纳大量居民，为后续开发提供条件。对于不同的棚户区类型采用分

类开发的方式。对于开发潜力大的棚户区，由企业承担建筑主体，政府在各个方

面为企业提供便利，通过市场化途径建设新区；对于地理区位较差、缺乏开发潜

力的棚户区，则由政府牵头，居民少量出资，企业只承担建设职能。分类开发的

住房建设模式灵活的解决了贫困住区建设难的问题，避免了单纯市场化不愿建

设、不能建设的情况。 

（三）优惠购房，专房专用的回迁安置 

考虑回迁居民的收入过低，辽宁在居民购买回迁房时为居民提供优惠，将价

格控制在居民承受范围内，保证居民买得起。同时，对棚户区低收入家庭给予阶

梯式的救助。此外，专用回迁房只能由棚户区居民购买，杜绝了非棚户区居民购

买回迁房的可能。由于回迁房建设完成时间不同，辽宁省采用“建好一批，安置

一批”的回迁办法，缩短了回迁时间，减缓了棚改建设带来的住房压力。此外，

为鼓励居民及早动迁，辽宁省采用了先动先选的回迁办法，优先让动迁较早的居

民选择回迁房，对加快棚改整体效率起到重要作用。 

（四）政府兜底，居民自助的棚改新区管理 

棚改新区建成后，社区组织新区居民自助管理社区，物业管理和维修等费用

由政府兜底，居民只需缴纳极少量的物业费用。同时建立了有效的专项维修资金

制度。有条件的小区建设或者预留部分经营用房，其经营收入补充小区管理和维

修资金的不足，或者补助特困居民的物业管理费等相关费用。 

二、棚户区改造住房开发的影响和效果 

（一）开发效率显著提高，当年入住居民满意 

辽宁省大规模棚户区改造采取多种措施，提高开发效率，在抚顺等城市甚至

出现了当年拆迁、当年建设，当年回迁入住的高效工程。对辽宁省沈阳市、抚顺

市、本溪市、铁岭市、阜新市和朝阳市的调查显示：58.2%的居民从拆迁到入住

的时间小于两年，80.5%的居民小于三年，80%以上的居民对开发效率感到满意。 

（二）住房面积大幅增加，住房功能极大完善 

棚户区改造工程改善了居民居住基本住房条件，改善了居民的住房的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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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对辽宁省沈阳市、抚顺市、本溪市、铁岭市、阜新市等五个市的调查中，发现

户均住房面积由棚改前的户均 39 平方米增加到棚改后的 57 平方米，增加了

46.15%；人均有棚改前的 10.6平方米也增加到棚改后的 16.6平方米，增幅达到

56.6%。 

（三）政府形象有所改善 

棚户区住房开发中，政府多次让利于民，同时采用多种办法降低建筑成本，

提高住房质量，为居民解决大量生活难题，有效的改善了政府形象，让居民满意

度有所提升。调查显示，80.3%的居民认为住房改造过程住房分配公平，46.3%

的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有所提升。 

三、棚户区住房开发的经验、借鉴和启示 

（一）住房拆迁要有偿有序 

在拆迁的过程中，及时制定有效地补偿机制，让利于民。住房拆迁范围较大

时，设置合理的拆迁比例，批次、有序进行拆迁，尽量避免短时间大规模拆迁，

以免增加租房压力。 

（二）住房建设要保质保速 

棚户区改造工程量大、涉及的物资多，组织有关部门统一进行工程招标，最

大限度地减少中间环节，降低成本。在规划和建筑设计方面，坚持同现行商品住

宅基本相同的标准，严把工程质量关。为确保工程质量，除责成质量监督专业部

门监督外，还聘请了动迁居民代表作为质量监督员，共同参与质量监督活动。 

（三）回迁购房要给予优惠 

绝大多数棚户区居民收入较低，为了让居民顺利上楼，必须给予回迁居民以

购房优惠，允许棚户区居民用旧房按一定比例换回迁房，产权归个人所有。对购

买回迁房确实有困难的居民，以廉租房形式先将房屋交给居民，待居民补足欠款

后再补发房产证。坚持公开选房，有序安置，确保分房公开公正。 

（四）新区管理要居民自助 

社区居委会协调有关部门集中开发公益性岗位，聘用社区内下岗职工进行保

安、保洁、维修等社区服务。一方面利于降低管理成本，另一方面为新区居民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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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就业机会，增加居民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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